
附件2
炎陵县林木采伐承诺书

本人已知晓行政审批机关          镇（乡）政府告知的全部内容，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一、本人是伐区采伐作业和迹地更新的责任主体，将严格按照《林木采伐许可证》规定的时间、地点、数量、树种和方式采伐林木。采伐技术如下：
采伐类型：　              采伐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
采伐面积：          公顷  采伐蓄积：                
四界:东至：                 西至：                   
南至：                 北至：               
二、本人会严格按照《森林法》的规定，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完成更新造林任务。
三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且山场林木林权与其他人（单位）无争议无纠纷。
四、符合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要求。
五、自愿承担违反承诺或者承诺不实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
六、上述承诺是本人真实意愿的表达。
特此承诺。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年  月  日
备注：本承诺书一式三份，申请人存一份，乡镇林业工作站存一份，县林业局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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